靜宜大學住宿教育榮譽學長姐制度實施要點
1、 為提供大一新生學習楷模，儘速適應大學生活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申請資格︰
(1) 本校三年級以上學生。
(2) 學業成績班級前30%。
(3) 操行成績82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。
(4) 具熱忱、關懷、領導、負責等人格特質。
(5) 有社團經驗者尤佳。
3、 選任程序：
依公告時程檢附「申請表」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，經審核後，送至住宿組彙整辦理。
4、 工作內容︰
(1) 輔導同系15-20位大一新生，並接受住宿教育導師之輔導。
(2) 配合參與住宿教育籌辦之各項培訓課程，訓練時數不列入助學服務時數。
(3) 帶領「人文素養」及「服務學習」課程各4場座談，每場次2小時，座談結束後填報「活動服務紀錄」，送至住宿組彙整存查。
(4) 提供諮詢時間每週至少2小時，協助解決生活問題及進行課業諮詢。
(5) 學期末將「輔導成果報告書」送至住宿組彙整。
5、 考核獎勵：
(1) 以每週2小時核計助學服務金。
(2) 每學期末由住宿教育導師依考核表進行考評，考評成績將作為獎勵之依據。
(3) 可優先選擇校內住宿。
6、 本辦法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靜宜大學100學年度各學系榮譽學長姐分配人數
	學系
	班級數
	學生人數
	榮譽學長姐人數

	英國語文學系
	3
	174
	9

	西班牙語文學系
	2
	110
	6

	日本語文學系
	2
	116
	6

	中國文學系
	2
	114
	6

	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
	2
	114
	6

	台灣文學系
	1
	55
	3

	法律學系
	2
	116
	6

	生態學系
	1
	55
	3

	大眾傳播學系
	1
	58
	3

	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計算數學組
	1
	50
	3

	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財務工程組
	1
	50
	3

	應用化學系
	2
	108
	6

	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
	1
	57
	3

	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
	1
	53
	3

	化粧品科學系
	2
	114
	6

	統計資訊學系
	1
	56
	3

	企業管理學系
	3
	173
	9

	國際企業學系
	3
	173
	9

	會計學系
	3
	168
	9

	觀光事業學系
	3
	174
	9

	財務金融學系
	3
	171
	9

	資訊管理學系
	2
	116
	6

	資訊工程學系
	2
	112
	6

	資訊傳播工程學系
	2
	116
	6

	總數
	46
	2603
	138


靜宜大學住宿教育榮譽學長姐申請表
	一、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系班
	
	學號
	

	性別
	
	手機號碼
	
	E-mail
	

	興趣
	
	專長
	

	住宿經驗
	□無  □ 1年以下  □ 1-2年  □ 2-4年  □ 5年以上

	學業成績
	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	操行成績
	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學年度第1 學期    分/第2學期    分

	二、課外活動

	1.曾經擔任班級與社團幹部、主辦/協辦活動經驗

	社團/活動名稱
	擔任職務
	服務期間

	
	
	

	
	
	

	2.曾經參與培訓與研習紀錄

	社團/活動名稱
	擔任職務
	期間

	
	
	

	
	
	

	3.優良事跡

	

	三、請簡述參加甄選的動機？您具有哪些特質可以勝任這份工作？

	

	四、自傳(簡述)

	


本人以上所填寫之內容均屬實，如經查證有造假或浮誇不實之情形，願意被撤銷錄取資格。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系主任核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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